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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但因交易各方未能就交易方案核心条

款达成一致意见，两家 A 股上市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终止

了拟议交易。此后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建材股份仍积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寻求

既不侵害或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又能实现两家 A 股上市公司公众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可行性方案，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但因涉及沪深港三地多家上市公司，较

为复杂且需兼顾各项资本市场监管规则，因此需要充分的时间进行可行性分析与

论证以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同业竞争的解决着眼于将两家 A 股上市公司打造为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精心筹划解决方案是认真履行对资本市场承诺、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体现。因此截至承诺到期日未能形成明确的

业务整合方案，导致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建材股份作出的承诺未能按照预期履行

完毕。 

三、承诺变更内容 

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建材股份认为，玻璃纤维及其制品业务整合方案应在有

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和有利于上市公司公众股东的利益的原则下，成熟制定、稳

妥推进。因此，基于对当前实际情况的审慎分析，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建材股份

拟再次延期 2 年履行前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即在本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事

项经中国巨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 年内履行前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除

履行承诺期限变更外，《关于避免与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中

的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 

现阶段公司将继续保持现有玻璃纤维及其制品业务，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建

材股份将继续研究论证具体的整合方案，并推进相关业务的整合，不会利用实际

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公司的利益。 

四、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关联董事常

张利、蔡国斌、刘燕、倪金瑞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有关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综上，同意《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

期履行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有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事项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

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常张利、蔡国斌、刘燕、倪

金瑞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承诺延期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及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再次延长承诺履行



3 

期限，是基于目前实际情况作出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6 日 


